
111.06.02修訂 

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擬具雙重學籍申請表 

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 

    學生填寫欄 

姓   名  申請日期   年    月   日 

學   號  聯絡電話 
住家： 

手機： 

就讀本校系所班別年級 

□學士班 

□碩士班 

□進修學士班 

學系所(學位學程)     年級 

擬同時註冊入學之國內外大學院校系所班別年級 

校名： 

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

□進修學士班 □碩士在職專班 
學系所(學位學程)    年級 

申請理由： 

 

 

學生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會簽學生所屬本校教學單位意見欄 

導師/指導教授 學系所(學位學程)主管 學院院長 

 
 

 

    本校教務單位審核欄 

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組長 教務長 

 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三條之五規定：未經本校同意，同時在他校註冊入學者，應予退學。 

二、擬具雙重學籍學生，於申請本校同意時，請檢附當學期雙方學校註冊入學之選課清單暨上課時

間表，並經學校核章證明，以為審核之參考。 

三、本申請書於教學單位簽核及教務長核定後，由註冊組存檔，若申請學生擬留存請向註冊組索取

影本乙份。 


